
他自己去承担责任，做出一个决定，不是他不愿意，而是他承受不了。

第四，如何对待外部的压力。现在存在这么多的外部压力，如果说连整个法院也抵抗

不了的话，那让一个法官怎么去抵抗？如果上级法院抵抗不了，让下级法院去抵抗，更不

现实。

第五，责任追究。赵作海案、佘祥林案经过了审批和请示汇报，司法责任相对较轻。而

如果没有案件请示制度，司法责任会更重。

所以，案件请示和审批制度在目前的大环境下是有其客观基础的，如果大环境不变，要

解决这个问题是不可能的。

如果回到司法独立的问题，不存在一小步两小步、一步半步地走的问题，如果这样走，改

革肯定是失败的。上一轮司法改革为什么没有取得理想的成果呢？我们提出了很多的改革

措施，我们的理念一点都不落后，相关理论一点都不新鲜，而且也是成熟的，只是我们行动没

有成功。

司法改革从来不存在条件成熟的问题，如果不整体设计一下子完成，就像我国从计划经

济向市场经济转变那样，那就永远不可能完成。司法体制改革中的任何一项措施，哪怕是案

件请示制度，都与整个体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谓的配套措施在实践中遇到的更多的是

批评、质疑而不是支持。通过单项措施的成功来证明方向正确，是永远不可能的。迄今为

止，笔者还没有发现由于单项措施的成功能够推动整个司法体制改革前进的例子。

司法改革是不需要条件的，如果我们等待条件、等待成熟，或者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说

一步，司法改革永远是空想。司法体制改革必须拿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那种魄

力，由中央来确定，全面推行。如果单独让法院更加独立地审判，不但不可能取得成功，而且

会让法院或者法官承受更大的压力，遭受更大的损害，就像我们鼓动一群没有武装保护的士

兵去冲锋陷阵一样。我们的理想是非常美好的，但是过去几年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这种方法

是非常危险的。

裁判文书公开方式应改革

徐　炳

充分利用网络这种经济而又高效的方式实施司法公开，是我国司法界和学术界早已形

成的共识。最高人民法院也早已明文规定了立案公开、庭审公开、执行公开、听证公开、文书

公开、审务公开。各级法院也都建立了各自的网站，以便用网络形式落实上述各项公开制

度。但是，笔者认真看了许多法院的网站，却感到很失望。概括地说，目前法院在利用网络

实施司法公开方面是流于形式，或者说是有形无实。仅以裁判文书公开为例。利用网络公

开司法裁判文书应当是最容易做的事，既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也不需要多大的投入，技术上

也没有什么操作困难。正因为如此，各个法院的网站现在几乎都有专门的裁判文书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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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翻看这些专栏的内容，则让人倍感寒心。几乎所有法院都是精心选择了几个裁判文书公

开在网站上。这种有选择的公开，给人的结论是：法院的裁判文书公开而不真实，公开而不

透明。

为什么这么说呢？现在法院的确把某些判决书公开在网络上，但是他们是有选择的公

开，即不是所有裁判文书全部公开，不是所有的案件都公开，甚至不是多数裁判文书公开，只

是选择少数几个公开。让人乍一看不错，法院不是公开裁判文书了吗？能够应付上级了，也

能应付百姓了。其实这样做比不公开还糟糕，因为它具有欺骗性。谁都不能说法院判的每

一个案件都是错的，有问题的，事实上相当比例案件的判决是公正的，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

律两个方面都是正确的。但不可否认的是，也有相当比例的案件的判决是有问题的，是不公

正的，或是腐败办案的产物，是不当干预的产物，是枉法裁判的产物。裁判文书公开的目的

既是要让人民看那些判得公正正确的文书，更是要让人们有可能看到那些判决有问题的文

书，让大家评判，让大家监督，让法官不敢枉法，不敢懈怠，必须慎重对待他在裁判文书上写

的每一个字。这才是裁判文书公开的真正目的。任何一个法官，那怕是最贪腐的法官，决不

可能一辈子没有判一个公道的案件，正如任何一个坏人，如希特勒、蒋介石都不可能一辈子

没有做过一件好事。把几个判得比较好的、没有争议的东西放上去，而把有问题的判决文书

藏起来、紧锁起来，这是欺骗党，欺骗人民的做法！就如同把希特勒做的几件好事公开，大加

宣传，而闭口不谈他的罪恶一样。当然，这只是一个不很恰当的比喻，不是说我们的法官都

像希特勒一样。

因此，第一，裁判文书公开必须是无例外的公开。各级法院的所有裁判文书都必须一个

不藏地全部公开，不允许有例外，否则就视同没有公开。有人说，现在还做不到，可能有些案

件如死刑案件的判决还不能公开。如果这个理由成立，可以通过立法规定哪类裁判文书不

能公开，其他一律公开，而不能像现在这样，各个法院自由裁量，想公开哪个裁判文书就公开

哪个，想隐藏哪个就隐藏哪个。这种做法必须立即停止！

第二，现在各个法院在网络上公开的裁判文书事实上是公开而不透明，而透明才是公开

的目的。就目前各个法院已在网站上公开的裁判文书来看，各个法院都只公开了法院的判

决文书，而且一字不漏，好像很公开，很透明。其实不然。我们都知道，一个枉法裁判的法官

要想判当事人赢，当事人就能赢；要想判当事人输，就能判当事人输。如果当事人只看他的

判决文书，可能会感觉那些枉法裁判的判决书还很有道理。因为，无数案例说明，如果一个

贪腐法官要枉法判决行了贿的当事人赢，他会把对行贿人有利的证据拿出来、把对行贿人有

利的法律引出来、把对行贿人有利的理由统统讲出来，而把对对方有利的证据一字不提，这

个证据好像根本不存在，好像法庭上从来没有人提出过这份证据；对于对方当事人在法庭上

提出的对证明其诉求有利的法律理由，贪腐法官也往往只字不提，从贪腐法官的判决书上

看，好像这个对方当事人纯粹是胡闹，没有任何理由，他的判决则正确得很。只要是有问题

的判决大多都如此，都不敢面对败诉方提出的有利证据和正当的法律理由。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笔者提一个建议：法院公开裁判文书时，要同时公开刑事案件中

被告人的律师辩护词或民事案件中当事人的律师代理词。一审判决书公开的时候，还一定

要同时公开一审当事人的上诉书。如果一审当事人服气了，不上诉了，当然就没有上诉书公

布。如果一审当事人不服一审判决，一定有一个上诉书，法院要将这个上诉书一并附在一审

判决书上公开。这样做才真的有价值。法院把当事人律师的辩护词、代理词、上诉书或申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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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作为所公开的裁判文书的附件同时公开，那就行了。人们对照法官的判决和双方当事人

的意见，就能彻底明白这个案件判决得是否合法，是否正确。一看就知道法官的水平如何，

有没有玩猫腻，有没有枉法裁判。如同上诉人上诉时，原审法院必须把全部案卷移送受理上

诉的上级法院一样，当事人的律师辩护词、代理词、上诉书、申诉书都必须全部移送。如果原

审法院不把这些全部移送，而只向上诉法院提交原审法院的判决，那能行吗？上诉法院就没

法审了，就弄不清案件的是非曲直了。我们法院公开裁判文书就是要让人们能把案件的案

情和审理看得清清楚楚，把案件所涉问题的是非曲直搞明白，如同上诉审法官那样，把案件

的各方意见都看完，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才能作出维持原判或推翻原判的结论。上诉的目

的就是要上诉审法院重新审查上诉案。法院公开裁判文书的目的就是要人民群众对此案当

一次再审法官，让历史做一次再审法官。法官通过这种方式接受人民的再审，接受历史的再

审。终审判决书下达以后，法院也可征求一下双方当事人意见，问问他们对本案的判决还有

什么意见没有，有什么评论没有。如有，也应如实公布出来，看看当事人仍然不服的理由

在哪里。如果把这些都公开了，那这个案件就真对人民透明了，否则就是假的，是欺骗人

民的。

这样彻底公开透明还有一个重要作用，那就是对律师的监督作用。因为律师也有欺骗

当事人的，拿钱不办事的，不认真为当事人办案的。现在也有的律师认为辩护是没有意义

的，辩了白辩，写代理词、辩护词都是白写，说不说由律师，听不听由法官，不论律师写代理词

多么认真，法官连看都不看。律师也就寒心了，不把功夫用在法律辩护上，而是用在为当事

人找关系走门路上。如果把律师的辩护词、代理词及为当事人写的上诉书等都公布出来，这

个作用就大了，律师知道他这个辩护词、代理词是非常有价值的，即使输了，他对得起当事

人，对得起法律，他的工作让同行来评判，让大家来评判。写的目的、公开的目的是让大家见

到。我们的学者、律师和当事人一看就明白律师工作的质量如何。这对我们的律师作用的

正确发挥会起到巨大的作用。

这样彻底公开，还有一个好处，当事人把理由讲出来了，让全社会都知道了，即便自己不

服气，但起码出气了。现在涉法上诉的很多，为什么？他连讲道理的地方都没有，他白白受

冤。如果把他的意见都公开了，他不需要到处递什么申诉书了，网上都有了，都公开了，很简

单啊。

总之，笔者认为，裁判文书公开就要彻底、透明。这样法官才能好好工作，才能有所顾

忌，才能有所约束。他们的工作也才能得到一个公正的社会评价。法官写裁判文书时，才能

认认真真，针对诉讼当事人的举证和诉讼理由一一给予评判。如果面对当事人的强有力的

证据和法律理由，法官判决无言以对，那就有问题了。现在法官太好当了，想判当事人赢或

输，都有的是办法。

笔者就提这么一个看似很小的建议，只要法院下决心采纳，不要多少金钱成本，立即就

可以做到，就会收到立竿见影的实效。都说空谈误国，我们不空谈，全公开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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